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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照明设施维护养护服务项目 (⒛26年功能照明三标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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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全称): 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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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照明设施维护养护服务项目 (⒛26年功能照明三标段) (标段名称)经 北京市通州区城

市管理委员会 (甲方)以 1101122Ⅱ 1020O020O51-XM001/3号 招标文件在国内 公开 (公开/邀请 )

招标。经评标委员会评定并经采购人确认, 北京天韵太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为本项目中标

人。甲乙双方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愿、信任的原则 ,

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文件

下列文件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应该认为是一个整体,彼此相互解释,相互补充。为便于解

释 ,组成合同的多个文件的优先解释顺序如下 :

1、 本合同书

2、 中标通知书

3、 投标文件 (含澄清文件)

4、 招标 (采购)文件 (含文件补充通知)

5、 构成本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如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

准。

二、服务范围及内容

城市照明设施维护养护服务项目 (2∞6年功能照明三标段)维护养护范围:东至六环西侧路 ,

南至滨惠北二、三、四街-新华北路-通燕高速,西至通州区界,北至京平高速范围内京通-通燕联络线、

潞苑北大街和朝阳北路等道路及周边路灯及其线路设施的维护养护。

具体维护养护范围详见城市照明设施维护养护服务项目 (⒛26年功能照明三标段)养护台账 ,

见附件。

三、 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自 2026年 04月 22日 至 2⑿7年

四、合同总价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叁 )￥ 316豹 81.88元。

每季度费用人民币(大写)

五、付款方式

1、 按季度支付,甲方依据乙方的付款申请 (含照明和景观事务中心确认的维护养护工作量)及维

护养护费用计算明细,在财政资金到位后 30天内,支付前一个季度维护养护费用。甲方在最后一次

支付维护养护费用前,乙方向甲方提交弼的质量保证金,质保期为维护养护期结束后 12个月。质保

期结束后,无任何质量问题,甲方无息退还质量保证金。

2、 季度价款确定 :

(1)甲方依据 《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道路照明设施维护养护项目考核办法 (试行)》 (详见附件

一)进行检查考核评分,依据考核结果及照明和景观事务中心确认的维护养护工程量,确定前一个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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庋 维护养护费用。

(2)因维修、改建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设施拆除等,甲方应及时书面通知乙方,并从书面通知日
期 的次日起不再计算其维护养护费用。

(3)不在本合同范围内须接收管养的照明设备设施,按相同或类似中标单价测算维护养护费用 ,

在 费用不超过合同总价 10%的前提下,按照管养位置就近的原则可纳入本合同, 自现场移交单日期的

垆凋起计算维护养护费用。

3、 乙方在取得甲方支付款项的同时,必须提供甲方认可的等额、合法、有效增值税发票。乙方
注册地址在北京市的,必须将应缴纳的税费缴纳于通州区税务局,若乙方不提供合格发票或不能在
通州区纳税,甲方有权拒绝支付该笔款项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同时乙方不得因此而停止工作。

六、技术要求

依据 《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道路照明设施维护养护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 (详见附件二 )

迸行维护养护。

七、甲、乙双方权利与义务

1、  甲方权利与义务
(1)对乙方服务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

(2)按合同规定支付维护养护费用。

(3)有权监督乙方的维护养护服务,若乙方在维护养护服务工作中存在问题,甲方可依据 《通

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道路照明设施维护养护项目考核办法 (试行)》 ,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改
正并进行处罚。

(4)甲方有权更换认为不称职的项目经理。乙方应在 7天内进行更换,并将新任命的项目经理

的注册执业资格、管理经验等资料书面通知甲方。

2、 乙方权利与义务    ^∷  ¨

{∶ }圣ΞΞ曩意昙蚕簟蛋膏悬罢娑量谵茧予偌亳晏斧爨碹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道路照明设施维
护养护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 ∷∷    

°

(3)因 乙方原因,设施耒能及时维护养护而出现的问题,乙方负全责。因项目设施出现线路漏

电、设施脱落等情况,造成自身和第三方的人员、车辆等受到的损失负全部责任。乙方对所辖项目

维护过程中的安全负全部责任。

(4)乙方须具备稳定的服务团队。乙方需要更换项目经理的,应提前 7天书面通知甲方,通知

中应当载明继任项目经理的注册执业资格、管理经验等资料,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更

换项目经理。乙方巡查巡视人员应按甲方要求入网 (网格)管理。
(5)乙方不能转让合同。

(6)乙方在履行本合同义务时应严格执行国家及北京市各项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包括但

不限于 :



1)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北京市建

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标准》、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

现场保卫消防标准》、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标准》等有关规定,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强化重点区域内施工工地管控:一是严控区内各施工工地加装高度为 4米 (常规)+2

米 (柔性)的围挡;严控区外但处于重点区域内的各施工工地结合实际情况加装高度为 4米 (常规 )

十2米 (柔性)的围挡,力争做到全覆盖。二是严控区内各施工工地按照环场长度和高度,在围挡上

安装最大负荷的喷淋设施,并常态化开启;严控区外但处于重点区域内的各施工工地,结合工地实

际情况,积极推广使用环场喷淋,做到 “能装尽装”。三是重点区域内各施工工地先试先行,采取

新型、高效抑尘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防尘天幕、抑尘剂、除尘车等),最大限度降低扬尘污染。四

是污染过租 (末达到重污染灭气)、 重大活动保障期问,积极协商重点区域内各施工工地最大程度

自主减排。五是积极推动重点区域,尤其是严控区施工工地,优先使用新能源或国四标准的非道路

移动机械、新能源或国六排放标准的货运车辆、渣土车及混凝土搅拌车。

2)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北京

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场容卫生标准》、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保护标准》、 《在用非道路

柴油机械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区域的通告》、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通州区扬尘污染治理强化措施的通知》、 《北京

市禁止使用建筑材料目录 (2∞3年版 )》 、《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准》

(DB11/1983-20⒛ )、 禁止使用不符合 《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准》的

产品、 《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政府采购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ⅤOCs)有关

事项的通知》及各主管部门最新发布的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做好环境保护及扬尘污染控制工

作。

3)按照主管部门最新发布的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做好工程项目的疫情防控工作。

4)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北京市人民政府

关于健全完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机制建设的意见》、 《关于印发<北京市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及最新发布的保障农民工工资相关规定,做好及时足额发放农

民工工资工作。

5)严格执行 《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围绕 “七有” “五性
”
要求,做好工程项目建设

及质保期阶段的 12“ 5及各类投诉的处理和解决工作。

6)严格执行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做好相应工作,确保顺利完成项目建设

任务。

八、违约责任

1、 若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条款要求支付乙方费用,乙方有权暂停服务。

2、 因乙方原因造成维护养护设施损坏,乙方按实际损失予以赔偿。给甲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

甲方可以提前终止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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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季度考核低于 Bs分就属于合同违约,停发当季度维护养护资金,维护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并提报整改说明及措施,连续二个季度低于 BB分 ,解除合同。

九、保密条款

1、 甲乙双方对在本合同签订或履行过程中所接触或知悉的对方的商业秘密或涉及国家、北京市

规定的保密信息等,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信息、技术文件资料以及其他应予保密的信息和资料 ,
无论上述秘密以何种形式载于何种载体,负有保密义务。

2、 甲乙双方保证△述秘密仅可在各自一方从事该业务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范围内知悉。任何一

方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将其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3、 保密期限不受本合同期限的限制,在本合同履行完毕后乙方仍应承担保密义务。

十、知识产权

乙方保证甲方在使用乙方依据本合同所提供的服务及成果时,不受任何第三方基于侵犯其知识
产权、商业秘密或其他合法权利的指控。

十一、不可抗力

1、 如果双方中任何一方遭遇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致使合同履行受阻时,履行合同的期限应予

延长,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不可抗力所影响的时间。

2、 受事故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的事故发生后尽快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在事故发生后 7

天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送达另一方。

3、 不可抗力使合同的某些内容有变更必要的,双方应通过协商,在 30日 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

同的协议,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合同终止。

十二、合同的变更与终止

1、 甲乙双方都不得擅自变更本合同,但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如必

须对合同条款进行改动时,当事人双方须共同签署书面文件,作为合同的补充。

2、 除本合同中明确规定的情况外,在本合同履行期间,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合同双方任何一

方均不得中止、终止本合同的履行,或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3、 本合同期满后将自行终止,但本合同规定的有关保密义务除外。

十三、争议解决

因合同履行中发生的争议,合同当事人双方可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选择向北京市通州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合同的生效

1、 合同双方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 本合同正本一式 贰 份,双方各执 壹 份,副本一式 肆 份 ,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贰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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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

法定地址 :

法定代表人或其

电子邮箱:    /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新华支行

叫踅乓劳: 0200000209014411777

签约地点:北京市通州区

⒛26年午月冫1日

) 乙方 :

法定地址 :

法定代表人或其

委托代理人 :

电话 :18611178叫 0

钭黾f由阝筇自: 3627030Q2@qqi oΩ m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房山支行

帐号:110010161000560s91羽

⒛26年 G月冫丿日

J
J
丿

c
丶

〓

附件一: 《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道路照明设施维护养护项目考核办法 (试行 )》

附件二: 《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道路照明设施维护养护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附件三: 《城市照明设施维护养护服务项目 (⒛26年功能照明三标段)养护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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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通州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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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件二: 《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道路照明设施维护养护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

姬州阿槭市廿理萤员坌磁路 fα明皮盹坡护抻护顼 H汾理办浅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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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蛾虫△畦晦Ⅲql设庞‘战市汰干s+的瞰g,呶箍:

1刂丿三溺迸播蹈明谡掖.城布tJl汲英蚀涫嗷坡路gq照嚼溉描.

1.弓 逆蹄瑙吲谐滩缑护狒护哈拉溆儆钾辖护并护知i父、技艴以献琰伞生产的蹯谰
=椎
.抻蔽制茫

遘付.BJ猢护夺册。

】.6谶晦州明谀赧雉护袢护单忡陈搬描絷饿葩圃、谁芘敬弪砷眨搔曹业人员冫设Ⅱ专JLJm淘和涠

岱妤癸的fG护没备u从业Λ员摄揭恪此内夥;胶诹僻棚皮闼特种惟业谀仆诚熙犄砷狡备作迎人员强。

I。 T机嘞轻趑妆蝓0q串忸助华谶.八衍滋旮谶珞璐嘣设襁的鞯轳弃护工拌应轩桃动$遛网锑斑.

田、摇护设淑

冱。1本必憾中电
`敬
漓跛包掂暇qg记电镭.蛾喻贽粥、订燕、鼢茁和戆路垠锇娣,

扌。峦附q设沲皮包括灯杆投渖mt.栳狡井、捞识碎及捌荧硌 ‘掏》娩锎锦礻

1Ⅱ 鞲护轷护蚋界

a。 1澍跻隅明嵌掖向上、向下糨轳神护油羿漭虽 <邋,H区娥市逆脎瞬明设搪缑护挢护臼lg。l。

刂、移交捡皤

刂~Ⅱ 逆略砜明设油移啶裰背腱唧含下Ⅲ规狡:

《l》 埭王憷料蔽齐絷,漩工瞒货胶哪盹曲梅,避路瑙明设擞皮逮舒∶E常 :

《￡》逍蹈贱哟饿搬波挣禽u.l奶。cJl觯 锌相奘桥穰枳瓶扪刂L秦市栩数蛾剧、觏窆的菝求 ;

《s,螋工斑抖包播悝不隈于锇划批满许町灾狰、产晶常油证、iE粳螋工圉、工稷猫络囵、邋踺

癌皂甜镄饿埽锑:

〈4冫 耐于非掾睢狡锔。戚妣锇下抵干嗽备蕊n Ⅱm的搀件1

埚冫诳搀强明工稷陡换瓒求废符畲蔽 1~簸 :翅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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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岔 逆路服明设砝战护枷护中,画讷倮对设掖缺馅、故碎.陀忠的狩效娥丑,呛曳曲觇掖娴内吏
铤镪馋。

】~↓ 钍涸变数路、设备时。应阿时掇时辍昏、棘愠姊p并庇狂淘足女锋逻球的ti蚀{下 ,蠛衍辚护
和陌华的洄路涣哏ェ,P∶。

2、 诩奋

2,I垠护燕护辂位巡查中波溉闷滗时碱及时记录排处理,记录狡拾斌见浪 J。

枝∴烛丿|∴ i《 婕 i” 丫辟
"叫
辉心吐Jt灰

∶ r∶ I∶

:,臼 迥席胶色括下列内咨:

〈1)道嘟恩明设腩肉逮fF耳戋、设旌换俺、摁吊锑‘

《:〉 芷遘搀辍明设磁簸 邋亩内饣扭由掇柙、挖筇取土戢鬯设皿戍他钫你氵钺倒畲溜、饿、盐

铮弼蚀锄蜮具有珥蚀性的蔽渣、淡油镑诣况扌

ts,Ⅱ自嵌¤f0躁明设违上的猢划、澡渖姊钳况:

t9》 妃自狻趑搀鼷咽故淌.廴张油、各挂、擞置生怕晶、广智姊廿谎:

ζs冫 扭囱丧蛙搀隅qg设搐上骥设饿泓、贫Ⅱ英鬯谶撬戚仿撩硝电槭娣诒混:

t各 ,Ⅱ 囱蚀夥Ⅱ挢降、利熠巍黯眼明故糨的恃猊:

‘氵)灯 Jl拙动或姣损诒猊:

⑴|襁燔冂要失煎挨坏仂猊￠

⑷〉燕他可徒瑶巾遭略饿喇设乩正常逗盱的衍沟。

￡,氵 趄亩蔽摄琚翅峦猢执和工榨的窑捌逆燕下两分为筵娴逖逡f,峙猕遇狡'筵斓趱蛮月耦胶不
少于每诩 敬̈饣茁中特蔽且湃避路蹈明设茈蔽崂强勰峦一次g

自.4吴裔下列钳况之-轷,磁进犴将豫趔嚣,坩泗设茈娌鸾缬蔽澉人讽臻辋P加父狻琅辩峦力
疫:

“冫甯臼察斌本巾这大潘助:

〈妙 出现骚妨天气 C如§蹈、火风、眯破娣》,

付)找露玎雀龟及设掩黄,全慝衔的仵业:

【dⅡ 市珉掇海砜掇谛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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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非逵ll照明梭牡睽拟攒睁饣合袍铨波筢少包括以下故阳费型:

吐J》 四仑切妍迢路瞰啊饿沌电距:

⒅,涠禽抒夥遭焰暇明设淡:

(a丿 己仓观炀疲守姊j

⒌$蔽各抢恃鹿狩伫以下饿煺,
(l,蓝针时触路脶唧设搐唳发护件nq焚鳖J先制宠硬再预槊,并推拙巾吨槲 哟设施皙理路位

铒燕:

εa)波窑抛搀工溆狨报招阍磁敌砷计氓浅仟她∴,处且活遴捋合CJJgq的捆弊烛筵:

t$9敞盱烛瑷篾萃后,波及时臼钒锇臌识眨正斜:
(姑冫耕于缀过臌扭搪悔丽俊Ⅱ劝汪的刂路麟明泷捶。邋钾臂*能及时处理的tnl时,逮上掇钺

耆蛋眼明中心;

〈s冫 腱惫抢悔宽臧厢汶浒瑚抢怪魏埚冫喃课芘渖瑭。

(θ》tw=扭挖偻蔽婶冖时闷璁蛔炔嬲 明宙理“冂,J厨时掩谁蛰过哩雅破推将燕JffR巾Ⅲ璐明
奋潋部冂备赛Ⅱ

5,s皮色抢撩时F。J胶犄舍以下娆露·

")遴
俄 8lhI充a内到达敞踔溉涵:

(2》 揩悔时网从素刭银揍开始,对¨娥故衅。燕嵌 1洳 内处理露率:时¤舳潋阳,度狂鬯妯 肉

处理充毕,且厣应趄懑 dBht

($冫 时于可鸵鄂崮汰变灾钳铮风蹯峋特泳触呻呛馋(麾掖褶爽思幡谡娥镊处遭时mˉJ.

θ、设葩ln絷

θ.Ⅱ 渡稂捕皴市iL呛嫘鲷预Ⅰ汲设掖送轷状猊,,l订设菠攮镪计划冫皱级汗展棱傍工PI。

σ~留 过畴熙明设谪捡恪具傩周娴和娈求蜜见淡色。

器θ.l丑电设备襁唼溜烟和羽球

过 爿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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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廉政责任书

城市照明设施维护养护服务项目 (⒛26年功能照明三标段)项 目廉政责任书

为加强项目建设中的廉政建设,规范项目承发包双方的各项活动,防止发生各种谋取不正当利

益的违法违纪行为,保护国家、集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责

任制规定,特订立本廉政责任书。

第一条 甲乙双方的责任
(一 )应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市场准入、项目招标投标、建设、施工安装和市场活动等有关法律、

法规,相关政策,以及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

(二 )严格执行项目承发包合同文件,自 觉按合同办事。

(三 )业务活动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夕卜),

不得为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损害国家、集体和双方利益,不得违反项目建设管理、施工安装的规章

制度。

(四 )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规、违纪、违法行氵

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司法等有关机关举报。

第二条 甲方的责任

甲方的领导和从事该项目的工作人员,在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应遵守以下规定 :

(一 )不准向乙方和相关单位索要或接受回扣、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和好处费、感谢费等。

(二 )不准在乙方和相关单位报销任何应由甲方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三 )不准要求、暗示或接受乙方和相关单位为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

以及出国 (境 )、 旅游等提供方便。

(四 )不准参加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乙方和相关单位的宴请和健身、娱乐等活动。

(五 )不准向乙方介绍或为配偶、子女、亲属参与同甲方项目工程施工合同有关的设备、材料、

工程分包、劳务等经济活动。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和相关单位推荐分包单位和要求乙方购买项目

工程施工合同规定以外的材料、设备等。

第三条 乙方的责任

应与甲方保持正常的业务交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开展业务工作,严格执行有关方针、

政策,尤其是有关强制性标准和规范,并遵守以下规定 :

(~)不准以任何理由向甲方、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索要、接受或赠送礼金、有价证券、贵重

物品和回扣、好处费、感谢费等。

(二 )不准以任何理由为甲方和相关单位报销应由对方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三 )不准接受或暗示为甲方、相关单位或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

出国 (境 )、 旅游等提供方便。

(四 )不准以任何理由为甲方、相关单位或个人组织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健身、娱

乐等活动。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一 )甲方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责任书第一、二条责任行为的,按照管理权限,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乙方单位造成

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二 )乙方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责任书第一、三条责任行为的,按照管理权限,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涉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甲方单位造

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第五条 本责任书作为合同的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

后立即生效。

第六条 本责任书作为合同的附件,与合同份数相同。

第七条 本责任书的有效期为双方签署之日起至该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且质保期满并完成全部款

项支付时止。

甲方 : (公章 )

法定代表人或其

委托代理人:彳
法定代表人或其

(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 :

电话:01卜69556785 电话 :18611178940

⒛26年ψ月叫日

瓜
石
∽
“
^

廴 ov,么 vE

⒛26年 唔月’J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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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项目发包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为明确甲、乙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确保施工或者作业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及其他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 项目名称和作业内容

(一)项 目名称:城市照明设施维护养护服务项目 (⒛26年功能照明三标段 )

(二)作业内容:东至六环西侧路,南至滨惠北二、三、四街-新华北路-通燕高速,西至通州区界,

北至京平高速范围内京通-通燕联络线、潞苑北大街和朝阳北路等道路及周边路灯及其线路设施的维

护养护。

(三)甲方管理区域:同作业内容中区域

(四)乙方管理区域:同作业内容中区域

第二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二)甲方有权严格审查乙方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专业资质,有权查验乙方的生产经营范围、

有关人员资格等。

(三)甲方有权监督、检查乙方的施工或作业安全。

(四 )甲方有权监督乙方建立危险作业审批制度,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各项

安全措施。

(五)甲方管理人员有权制止乙方人员违章作业行为。

(六)甲方有权责令安全意识差、不听从安全生产指挥的乙方人员退场。

(七)甲方不得违章指挥,强令乙方冒险作业。

第三条 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程制度、安全操作规程 ,

熟练掌握事故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等。

(二)乙方负责其承包项目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服务甲方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

对甲方在安全检查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和隐患,乙方必须按要求时限整改完毕。

(三)乙方有权对甲方的安全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改进意见。

(四 )乙方在日常作业中,有权拒绝执行甲方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指令。

(五)乙方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按规定配齐专、兼职安全管理

人员。乙方现场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必须按规定经过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六)乙方不得违章指挥,不得强令工人违章作业,并按规定做好工人劳动保护工作,为从业人

员提供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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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乙方应当组织相关人员学习、掌握安全技术交底要求,履行签字手续。乙方必须按照甲方

安全技术交底进行作业,不得安排没有接受安全技术交底的人员上岗作业。

(八)施工过程中需要新进场人员的,乙方必须备齐相关人员资料和手续,在人员进场前以书面

形式报甲方,甲方书面批准后方可进场,进场后,乙方应当配合甲方对新进场人员进行安全教育考

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九)乙方需将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的危险作业方案、安全操作规程、应急救援预案等材料提交

甲方备案。

(十)乙方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或标准规范要求,对存在危险因素的场所、设施设备设施安

全警示标志。

(十一)乙方应当按规定为从业人员办理安全生产保险,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四条 乙方负有对工人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和每日班前安全教育的责任,并做好记录,履行签字

手续。乙方不得安排未经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人员作业。

第五条 乙方负责为所属人员配发合格的安全防护用品,并指导其按规定要求正确佩戴,甲乙双

方都应督促施工现场人员自觉佩戴好安全防护用品。

第六条 乙方使用的机械、电气等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有关安全的规定,制定相应

的安全操作规程,并负责日常的检查、维修和保养。

第七条 甲方人员不得擅自要求拆除、改动施工现场的各类安全防护措施、安全标志和警告牌等 ,

确需拆除或改动的,必须经乙方施工现场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同意,并采取必要、可靠的安全措

施后方可拆除或改动。

第八条 乙方人员施工前,必须认真检查施工区域的作业环境、设备设施、工具用具等是否完好 ,

发现隐患,立即整改,隐患消除后方可进行施工作业。

第九条 乙方使用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取得相应的特种作业证,并且在有效期内。

第十条 乙方使用甲方提供的设备设施,使用前应当进行检验检测,如不符合相关安全要求,应

及时向甲方提出,甲方应当积极整改,整改合格方可使用。乙方未经甲方允许,私拉乱接电气线路

造成的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第十一条 甲方开展安全检查发现事故隐患的,有权向乙方发出隐患整改通知书,乙方应当在要

求的期限内整改完毕,甲方应当复查有关隐患整改情况,确保整改到位。如果发现重大隐患,甲方

有权要求乙方停止作业,立即撤出人员,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

第十二条 施工或者作业过程中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乙方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保障救

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及时将受伤人员送往医疗机构救治,并先行垫付医疗

费用。同时,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报告。甲乙双方应当全力配合政府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及时全面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提

出的整改措施。

第十三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 北京市通州区 人民法院进行



判决、裁定。

第十四条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自 乙方完成项目全部内容并撤出全部人

员,且甲乙双方均履行完项目合同及本协议的全部义务终止。

第十五条 其他事项:双方应承担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相应法律义务及责任。

第十六条 本协议份数与合同书份数相同,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 (公章 )

电话 : 18611178940

⒛26年 ψ月γ日

戆嘤

彳101∶亠

凤胛哪〓〓

锇
猁
莳
N

咖 欹
解

簖 端 勒

娃1萌雪: 010-69556785

⒛26年 cP月 z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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